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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價稅的特性

受益公平：民眾享有政府建設的公共利益

課予財產稅再用於建設

財產稅 累進稅率 總歸戶



8/31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



地價稅稅單同縣(市)只有1張
總歸戶制：每㇐土地所有權人在同㇐個縣(市)所有土地

合併歸成1戶，即每㇐個土地所有權人在同㇐縣(市)內

只有1張地價稅稅單。

房屋稅未採總歸戶制，原則上是按戶課徵，所以每㇐

門牌地址有1張房屋稅稅單。

例如：甲先生在新竹市有2筆土地及2棟房屋，只會收到1張地價
稅稅單，卻會收到2張房屋稅稅單。



地價稅應納稅額計算方式
課稅地價=申報地價＊土地宗地面積＊持分

應納稅額＝課稅地價總額＊適用稅率-累進差額

（㇐般用地稅率為10‰至55 ‰ ）
累進起點地價



公告地價
地政機關每2年重新規定地價
平均地權條例第14條規定，每2年重新規定地價1次

113、114年地價稅
以113年1月1日重新規定之地價計徵



申報地價(公告地價 80% 至 120% )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規定之公告地價為基礎。
土地所有權人可在公告地價 80% 至 120% 範圍
內申報地價。
土地所有權人未於公告地價公告期間申報者，以
公告地價的 80% 為申報地價。
超過公告地價120% 時，以公告地價之 120% 為
申報地價。不足公告地價的 80% 時，以公告地
價的 80% 為申報地價。



地價稅額試算服務
本局線上地價稅額試算服務

(網址：https://gov.tw/RxY)



地價稅繳款書



地價稅優惠稅率及減免

優惠稅率 減免減徵 田賦

• 自用住宅
• 工業用地
• 公共設施

保留地

全免
• 道路
• 重劃中土地
減徵
• 重劃完成後

2年減徵1/2

目前停徵





地價稅優惠稅率
自用住宅用地： 2‰
公共設施保留地：6‰
工業、停車場、加油站用地等：10‰



3條件
土地所有權人或配偶、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。
無出租、無供營業使用。
地上房屋須為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所有。

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（2‰）

2限制
面積限制：
都市土地不超過300平方公尺(90.75坪)
非都市土地面積不超過700平方公尺(211.75坪)
㇐處限制：
土地所有權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受扶養親屬，原則上以1處為限。
若有成年直系親屬設籍，不受1處限制

1期限
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(即9月22日，適逢假日展延)



部分營業 按比例計算自住面積







自用住宅用地（2‰）申請方式

臨櫃
郵寄、傳真
網路：稅務局網站線上申辦、地方稅網
路申報(自然人憑證或已註冊健保卡)

戶政事務所：辦理戶籍資料異動時
土地所有權人本人得併同申請「以戶籍地
申請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」



原按自用住宅用地，設籍人遷出，後又
將戶籍再次遷入，是否要重新申請？要！
★全戶戶籍遷出，已不符自用住宅用地要件，即使有居住事實，亦
無法再適用2‰優惠稅率，將自戶籍遷出次年起改按10‰㇐般用
地稅率課徵地價稅，地價稅增加4倍。



外國人、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、大陸地區人民及香
港或澳門居民取得中華民國居留證
居留地址之土地及其地上房屋（含以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使
用權房屋）為其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親屬所有或為房屋
使用權人

視同於該房地辦竣戶籍登記

取得中華民國居留證者
居留地址房地符合自住要件 視同辦竣戶籍登記
地價稅及房屋稅適用自住用稅率



過去信託案件僅有自益信託(委託人同受益人)及遺
囑信託符合㇐定要件之房地，可申請按自住用稅率
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。
他益信託房地符合㇐定要件
★受益人為委託人之配偶或已成年子女，且依身心
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為精神衛生
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；或受益人為委託人之
未成年子女。
★信託契約明定信託財產供受益人本人、配偶或直
系親屬居住使用，不得處分、出售或移轉於第三人
★受益人已確定並享有全部信託利益，且委託人未
保留變更受益人之權利。

他益信託
他益信託之房地如符合要件
地價稅及房屋稅可按自住優惠稅率課徵



9/22前 申請特別稅率或減免
特別稅率(例如：自用住宅用地、工業用地等)
減免用地(例如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、騎樓走廊地等)



地價稅減免申請
無償供公眾通行道路用地
騎樓走廊
加油站
停車場
農業
其他



無償供公眾通行道路全免

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
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但其屬建
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，不予免徵。

無法免稅的原因
 法定空地為建築基地之㇐部分，其主要留設目

的為維護建築物通風採光等功能，其利益原即
歸屬建築物所有人，並為建築申請獲得核准之
必要條件或承諾之義務，爰排除適用免稅規定。



農業用地課徵田賦(目前停徵)

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，
徵收田賦。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：
㇐、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，限作農業

用地使用者。
二、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三、依法限制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四、依法不能建築，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。
五、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仍作農業

用地使用者。







公同共有全體公同共有人負繳納稅捐連帶責任

地價稅單向其中㇐人送達
核定稅額通知書寄給全體公同共有人
分單繳納申請
公同共有人得就其潛在應有權利部分向稅務局申請分
單繳納，但分單繳納後，對全部應納地價稅額仍負連
帶責任，不會因申請分單繳納而免除其連帶責任。

未繳清稅款被移送執行
為顧及已分單繳納稅款公同共有人權益，移送執行時
，稅務局將會請行政執行機關先執行未繳納稅款之公
同共有人之財產，倘其無財產可供執行，再執行已申
請分單並繳納稅款的公同共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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